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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之一

學術研究型
教學實踐

研究型

多元升等制度類型

技術研發

研究型

文藝創作

展演型
體育競賽型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

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專任教師升等條件

申請升副教授者 申請升教授者

專任講師滿三年 專任助理教授
滿三年

專任副教授

滿三年



採學術研究型、技術研發型、

文藝創作展演型、體育競賽型者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結果為「通過」

其中研究部分為「通過」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採教學實踐研究型者

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結果為「通過」

其中教學部分為「通過」



留職留薪期間可採計

第三款第一款

前一級資格證起資年月，推算至

人資處登號之次學期結束日止

第三條

教師升等年資採計

第二款

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

學術交流留職停薪者，年

資最多採計一年

經核准借調留職停薪者，

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舉例

110年8日1日起資

最快112年10月可登號

(年資計算至113年7月)



第四款 送審著作或成果，至多五件，除代表作一件外，

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授者 : 須另附二至四件參考作

升等教授者 : 須另附四件參考作

第四條

升等著作規定

第七款 升等著作須繳送各一式六份，不必彌封。



學期開始前經校教評審議通過，並於該學期開始三個月內

報教育部審定合格，以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年資

教師升等案之提審及年資

第五條第二款

舉例

112年5月校教評審議通過

112年8月報教育部審定合格

年資起計年月為112年8月1日起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

第九條第二項

升等考評分三項：本校教學、服務（均須達八

十分以上），研究外審結果標準：

申請升副教授者 申請升教授者

七十分以上 七十五分以上 八十分以上

三分之二以上給予標準以上，始得提校教評會審議



強化審查程序公平公正

分數或評語有誤寫、
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
然錯誤

分數或評語矛盾、
涉及研究方法或研
究內容，或有其他
足以動搖該專業審
可信度與正確性之
疑義

送原審查人釐清
更正後，由教評
會認定

組成專業審查小
組審查後，送原
審查人釐清，並
由專業審查小組
及教評會認定

釐清後
仍有疑義或
無法釐清

• 剔除疑義意見後

加送外審，剔除

以一次為限

• 依最終外審結果

予以認定

第十一條第四項



第一項

研究成果外審以一次為限，由院級教評會辦理。

外審人數為5 人，2/3 以上及 格為合格，即 4 人
( 含 ) 以上及格為合格。

第十三條

審查程序的公平與公正

第二項

院級教評會應建立且定期更新各領域外審審查委

員資料庫，並採專業、公正及保密方式辦理，且

不得低階高審。

★教評會應尊重審查人之專業審查意見，不得僅以投票方式推翻外審結果



第一項

升等著作

第十八條

第二項

放寬代表作規定：曾審定不通過案

之代表作，如符合年限，得於再次

送審時做為代表作，惟送審著作應

比前案增加或更換一件以上

代表作如與曾送審通過之代表作名稱、

內容近似者，應檢附異同對照表六份



教師升等申請時間及教評會審議程序

升等申請
(完成人資處登號程序)

4月15日至5月15日

10月15日至11月15日

系級教評審會議/
院級教評審會議

7月31日前

1月31日前

院級教評會著作外審

院級教評會複審著作

外審結果 校教評會審議教師升等案

10月31日前

4月30日前

11月

5月

人資處報部核備及申請

教師證書

2月底前(起資2月1日)

8月底前(起資8月1日)



為保障教師權益，首批升等教師申請時間為112年2月1日

至2月28日，系、院教評會於112年3月20日完成初審，院

教評於112年5月10日完成複審，校教評於112年5月下旬

審議，112年8月報部審定，起資年資為112年8月1日。

修法後首批教師升等申請及審議時程

適用新法的例外



淡江大學資格審查作業規則

兼任教師應自行負擔外審審查費(含教師資格審查及升等)

兼任教師受聘任之學期至少授課2小時，方可申請送審

學位論文送審之外審人數由2人異動為3人

備註：專業技術人員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院
級教評會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審查，仍維持2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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